經濟部及所屬行政機關（構）執行重大專案獎勵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114年2月21日經人字第1140840603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14年11月17日經人字第11408441040號函修正第4點至第6點

1、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激勵執行重大專案員工士氣，以多元及時獎勵方式，鼓勵員工勇於任事，並辦理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執行重大專案獎勵要點相關事項，特訂定本規定。
2、 本規定適用對象為本部及所屬行政機關（構）之職員、約聘僱人員、駐衛警、工友（含技工、駕駛）及約用人員。
3、 本規定所稱執行重大專案著有績效，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推動產業、貿易與能源升級及轉型，為國家取得顯著經濟或永續淨零效益。
（2） 促進國際經貿合作及交流，有顯著成效。
（3） 改善投資環境，加速推動落實投資臺灣，具有重大貢獻。
（4） 完成重大經濟、水利建設，如期如質並合宜掌控預算，具有重大貢獻。
（5） 處理災害防救事件，妥適得宜，對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具有重大貢獻。
（6） 推動產業技術創新研發，有顯著成效。
（7） 執行行政院重大政策，有顯著成效。
（8） 辦理其他重大事項，有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及提升民生福祉。
4、 對於執行重大專案著有績效者，得給予團體獎勵，並依下列原則提報：
（1） 提報獎勵應本綜覈名實原則，不得浮濫。
（2） 同一事由僅得提報一次。
（3） 同機關（構）或單位主政之獎勵案件，最多提報二件。
（4） 跨機關（構）或單位之獎勵案件由主政機關（構）或單位提報，無件數限制。
（5） 提報機關（構）或單位應衡量所提報成員之實際參與及貢獻程度，提出獎勵名額及額度，併同具體事蹟、審議基準自評情形及其他相關事項，每半年填具執行重大專案獎勵申請表（如附表），報送本部人事處彙整提送審議小組審議。駐外機構所提報之獎勵案件，本部人事處應先會請本部國際貿易署表示意見。
5、 獎勵案件應組成審議小組審議，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審議小組由政務次長、常務次長、主任秘書、綜合規劃司及會計處等單位主管或副主管、專家學者或相關業務機關派員組成，並由部長指派政務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
（2） 審議小組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3） 審議小組應秉公平公開原則，按著有績效人員實際參與及貢獻程度等覈實審議，並得邀請相關行政機關（構）及單位人員列席進行簡報或說明，審議結果陳報部長核定。
（4） 審議小組成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1、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獎勵案件成員。
2、 本人為獎勵案件提報單位之單位主管或副主管。
（5） 審議基準分創新性、困難度、周延性及效益性四大評核面向進行，各面向評核重點如下：
	評核面向
	評核重點

	創新性
	1、 首次辦理具開創性質者。
2、 執行重大專案之程序或服務創新，且具有實際成效者。

	困難度
	1、 各界高度關注且急迫之重大政策。
2、 影響民眾重大權益或遭遇重大阻礙。
3、 具重大爭議性。
4、 涉及國際性。
5、 需跨部會或廣泛性協商。

	周延性
	1、 重大專案執行計畫對現況規劃、未來演變、緊急應變及問題改善方式之完整程度。
2、 實際執行進度及目標達成如期如質程度。
3、 未發生弊案或工安事故，或工安事故具非可歸責性並處理得當。

	效益性
	1、 推動國家重要發展。
2、 促進社會發展及民生福祉。
3、 增進重大公益。
4、 提升機關形象。
5、 提高行政效能。


（6） 前款每一面向評核權重為百分之二十五，案件評分總計最高為一百分，並按分數列評核等第如下：
	案件評核結果
	評核等第

	九十五分以上
	特優

	九十分以上，未滿九十五分
	優等

	八十五分以上，未滿九十分
	績優

	八十分以上，未滿八十五分
	良好

	未達八十分
	不列等第


（七）提報之獎勵案件具下列績效之一者，始得列為特優：
1、 外部評鑑或查核機制獲得獎項。
2、 業務成效獲國內外媒體主動報導或論述肯定。
3、 業務創新、改良、簡化，有助提升政府施政效能，提高民眾對政府施政滿意程度，效益具體顯著。
4、 業務執行效能優良，有效降低作業成本或提升執行效率。
6、 獎勵方式如下：
（1） [bookmark: _Hlk189812371]每一獎勵案件發給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之獎金，並依評核等第發給；本部及所屬行政機關（構）同一年度發給總額以新臺幣五百萬元為限，同一年度發給同一機關（構）獎金總額以新臺幣二百萬元為限；其獎金分配應按成員實際貢獻情形依比例辦理，不得以平均或輪流方式分配，並以獎勵基層同仁為優先。
（2） 各等第獎金數額及件數如下：
1、 特優：最高新臺幣一百萬元，至多一件。
2、 優等：最高新臺幣五十萬元，至多二件。
3、 績優：最高新臺幣二十萬元，至多五件。
4、 良好：最高新臺幣十萬元，至多十件。
（3） 頒給獎座、獎牌、獎狀或感謝函。
7、 因同一事由已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發給專案考績獎金者，或已依其他規定發給獎金者，不再依本規定發給獎金。但獲選模範公務人員或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等獎項而領取獎金者，不在此限。
8、 獲獎事蹟如有不實，或於獲獎事蹟相關業務，有重大違法失職行為之情事經查證屬實者，應由原提報行政機關（構）或單位報請本部撤銷其資格，已領受之獎座、獎牌、獎狀或感謝函及獎金應予追繳。
9、 本規定獎勵所需經費由本部及所屬行政機關（構）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第四點附表
附表
經濟部及所屬行政機關（構）執行重大專案獎勵申請表
	提報單位
	

	專案名稱
	

	團隊成員基本資料（共計　　人）（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官職等
	職責
(對參選事蹟之主要業務或貢獻)
	獎金分配比率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e-mail)

	資格查註
	□團體成員均未因執行本重大專案領取其他獎金（除獲選模範公務人員或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等獎項以外）

	重大專案適用規定條款
	經濟部及所屬機關(構)執行重大專案獎勵作業規定
第 三  點第　　款

	獎勵經費
來源
	

	具體事蹟摘要

	(限五百字以內)

	具體事蹟

	請先描述本重大專案預算規模、來源及經費運用情形，並按以下四項評核重點敘述具體事蹟：
一、創新性：
二、困難度：
三、周延性：
四、效益性：



